
	陇川县国土资源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(9项）

	90
	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的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六条、第六十七条至第七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一条、三十二条、三十三条，《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》第三条、三十五条、三十六条、三十七条。
	陇川县国土资源局
	用地单位或个人
	《云南省国土资源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实施细则》及土地管理法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规定。
	5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、动态巡查、专项检查等形式
	1.用地是否依法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；

2.建设用地批准手续是否合法有效；

3.是否在批准的范围内建设使用；

4.是否按批准的用途开发使用土地；

5.开发利用土地是否符合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6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检查内容。
	

	91
	对基本农田保护的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7号发布）第六条、第二十八条。
	陇川县国土资源局
	在基本农田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或个人
	《云南省国土资源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实施细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、《云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等规定。
	3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、年度检查、专项核查等形式
	1.基本农田保护情况；

2.是否存在违反基本农田五不准、破坏基本农田、违法占用等违法违规行为；

3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检查内容。
	

	92
	对土地复垦情况的监督检查
	    行政法规：《土地复垦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92号）第八条，《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56号）第四十四条。
	陇川县国土资源局
	土地复垦义务人
	《云南省国土资源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实施细则》、《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》和《生产项目土地复垦验收规程》。
	5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、专项核查、在线监管等形式
	土地复垦义务人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情况。
	

	93
	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、转让、出租、抵押、终止进行监督检查；对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监督检查；建设用地批后开发情况监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》（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令第55号）第六条，《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》（1992年3月8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令〔1992〕第1号）第四条，《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61号）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条。
	陇川县国土资源局
	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企业
	《云南省国土资源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实施细则》、《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》及土地管理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。
	5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、专项核查、在线监管等形式
	1.土地使用权出让、划拨、转让、出租、抵押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；

2.土地使用权人是否按《出让合同》约定及《划拨决定书》规定进行开发建设；

3.是否按批准的用途进行建设，是否构成闲置；

4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检查内容。
	　

	94
	对矿产资源勘查、开采的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》（国务院令第152号）第八条第三款，《云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》第六条，《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探矿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09〕200号）。
	陇川县国土资源局
	取得勘查许可证、采矿许可证的矿山企业和无证勘查开采的企业或个人
	《云南省国土资源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实施细则》、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《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及矿资源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。
	5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和委托专业机构检查相结合、动态巡查检查等多种方式
	1.是否取得合法的勘查、开采手续；

2.是否按批准的勘查开采实施方案进行勘查开采；

3.是否存在越界越层勘查开采、无证勘查开采等违法行为；

4.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检查内容。
	　

	95
	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活动的检查
	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29号）第六条第二款，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30号）第五条第二款，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31号）第二十一条。
	陇川县国土资源局
	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资质单位
	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29号）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30号）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31号）。
	5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
	1.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活动及资质使用情况；

2.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；

3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。
	

	96
	对地质灾害防治的监督检查
	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4号）第七条。
	陇川县国土资源局
	在建项目建设单位，地质灾害隐患点
	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。
	5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和委托专业机构检查相结合、动态巡查检查等多种方式
	1.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开展情况，防治工作是否按要求做到位，是否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；

2.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其他检查内容。
	　

	97
	对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义务的情况的检查
	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）第二十六条。
	陇川县国土资源局
	采矿权人
	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）。
	5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
	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义务的情况。
	

	98
	测绘管理监督检查、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第四条第二款、第三十四条、第五十二条第一款，《基础测绘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56号）第二十四条。
	陇川县国土资源局
	在本县承担测绘项目的测绘单位或企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、《基础测绘条例》及相关规定。
	5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及书面检查结合
	1.测绘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；

2.测绘成果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；

3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检查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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